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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像 QQ、MSN 等聚集了大量用户的即时通讯
工具一样，微信在成为流行新宠的同时，也吸引

了不少心术不正的先盗号、后欺诈的不法分子。

日前，有微信发烧友王龙威 （化名） 向 《中

国企业报》 记者爆料，由于微信的头像和昵称可

以随意更换，存在一定身份认证漏洞，如果不法

分子换了用户的亲友的头像和昵称来跟用户聊天，

那就很可能上当。

不过，微信相关负责人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表示，所谓 “假扮好友头像与姓名的微信安全隐

患”并不是微信的漏洞。

据悉，截至 2012 年年底，微信已经拥有了约
3亿用户。

微信账号可复制？

王龙威称，微信存在一个漏洞，用户下载了

好友头像，换上了好友的昵称，可以非常容易地

冒充好友，相当于复制了一个好友的账号。尤其

在群聊中，用户经常被拉进一些部分认识、部分

陌生的群里，如果有人冒充他人，非常容易中

招。

“有个朋友不相信，结果我用了一两分钟下载

他的头像作为我的头像，我的昵称换成他的昵称，

然后在一个群里我以他的身份出现，我们别的朋

友根本就察觉不出来是冒充的。事实上，我还可

以以他的身份在朋友圈发布任何信息。”这位微信

发烧友还说。

对此，微信相关负责人士告诉《中国企业报》

记者，此消息为网友误传，所谓 “假扮好友头像

与姓名的微信安全隐患”并不是微信的漏洞。微

信中，个人的信息只有在好友之间才能被看到，

陌生人是无法看到你和好友的信息，只有你的好

友才可能假扮另一个好友（而且需要他们之间也

是好友），“所以不必过分担心。”

虽然，到目前为止，暂时没有发现相关欺诈

事件。不过，可以作为参考的是微信的兄弟产品

QQ 以及另一款针对白领的微软 MSN，通过盗取
他人账号、进而骗取他人好友财产的案件时常见

诸报端。

有知情人士透露，这种盗号集团有一个很完

备的产业链，有人负责盗取账号，有人负责通过

“求助充值”等各种手段实施诈骗，也有人负责把

诈骗得来的话费变现。

微信上述人士以及上述发烧友均表示，针对

此类情况暂时没有其它技术上的修补方法，用户

在微信聊天尽量不要涉及重要事宜，尤其涉及资

金财产方面，保持谨慎警惕。另外，加完好友之

后要马上修改备注名称，因为备注名称一经修改

就无法再次改变。

微信尚没有安全措施？

“‘设置—隐私—朋友圈权限’里有个‘允许

陌生人查看十张照片’，默认设置是开启状态。这

位发烧友强调说，不用这个功能的轻轻一滑将它

关闭，防止陌生人实施将照片 PS后实行诈骗等违
法犯罪活动。”

对此，虽然有用户表示赞同，不过也有用户

一直见血地指出，微信的作用就是展示图片的，

通过图片加强自己与他人之间的联系，如果把这

一功能关闭了，微信还是微信吗？

互联网行业分析专家告诉《中国企业报》 记

者，从根本上说，这是互联网本性与人类社会本

性之间的本质矛盾，没有一条可以通过技术本身

来解决。因为就是有那么一批想通过盗号来欺诈

的人，而互联网偏偏又是提供了大量的个人信息

可为这些人所用。

也就是说，互联网上不可能有真正的隐私、

绝对的隐私，这是由于互联网开放性的本质决定

的。且不说黑客可以利用技术破解你的保险箱 26
位密码，你公开的个人信息或者你好友公开的你

的相关信息，实际上已经一定程度上满足不法分

子欺诈所用了。

“从技术上来讲，没有绝对的安全密码，什

么密码都能破解，只是时间的问题。安全厂商所

要做的，就是赶在被破解之前，或者升级成为新

的安全密码，或者在黑客盗号过程中采取一些预

警措施。”杭州一位安全软件厂商负责人说。

根据记者观察，相比较而言，腾讯 QQ 在安
全性能本土化上做得比较好。用户可以查看对方

IP地址，如果账户出现异常会有对话框提醒，聊
天中出现金额、转账等也会有提醒。但是腾讯在

微信方面尚没有类似的安全措施。

“这种情况下，一旦出现有人冒用他人头像、

信息进行诈骗之事，是否应追究相关运营商管理

不善的连带责任呢？”王龙威说。

近年来，随着人们购买能力和健

康意识的提高，食品行业尤其是在保

健食品的领域获得了快速的发展，各

类保健食品从无到有，产品逐渐多样

化。但是，伴随着产品多样化的发展态

势，市场上的产品逐渐出现严重同质

化的现象。因此，个别不良企业为在品

牌林立的市场上获得一杯羹，夸大宣

传甚至虚假宣传的行为频频出现。

向来自诩为“中国膳食营养补充

剂领导品牌和标杆企业，中国保健行

业第一家AAA信用等级企业”的汤臣
倍健，近日就陷入了这样一场虚假宣

传的漩涡。

保健食品没有批号？

2013年2月中旬，有消费者向《中
国企业报·中国食品报道》反映，称自

己购买的汤臣倍健公司生产的系列保

健食品的汤臣倍健左旋肉碱片，并无

保健食品批号，随即向汤臣倍健公司

所在的广东省珠海市质量技术监督局

提出信息公开申请，经广东省珠海市

质量技术监督局书面答复，在该产品

外包装上所标注的编号为 QS4404
1301 0979的生产许可证副页所对应的
食品品种明细中不包括左旋肉碱片。

而记者在对该编号进行查询后发现，

其所对应的产品为：糖果制品(糖果)。
在汤臣倍健的官方网站上，记者

看到，按照产品属性分类，左旋肉碱片

被划归到功能性产品中，在该产品的

介绍中引用了广东省营养学会副理事

长罗海吉教授对左旋肉碱的介绍，“左

旋肉碱又称维生素BT，是‘多功能营养
品’，主要作用是作为‘脂肪酸运输车’

将脂肪酸运送到线粒体内进行氧化燃

烧，放出能量，运动前服用会收到良好

的减肥效果。”而该产品的营养需求人

群为“需要控制脂肪增多的人群”。

而在京东、当当等购物网站上，汤

臣倍健则直接将该产品划归到“营养

健康、美体养颜”的子目录中，并为其

增加了例如“减肥瘦身、消除脂肪肝、

心脏保健、抗衰老、有利于婴儿健康”

等功效。

就此，记者联系了国家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局在详细核查了汤臣倍健左旋肉碱片

说明书中的QS认证号码以及执行标准
后，告诉记者，该产品并不属于保健食

品的范畴，属于普通食品。

随即，记者拨打了汤臣倍健官方

网站上提供的电话，汤臣倍健的工作

人员表示，该产品的确实尚未取得蓝

帽标志（即由国家相关主管部门审批

认证的保健食品标志，获批产品外包

装标注“国食健字”字样），目前在市面

上只是作为普通食品进行销售。

进口“保健品”
却没“蓝帽子”？

汤臣倍健“取自全球 健康万家”的

宣传语格外引人注目，汤臣倍健称截

至2011年底，其原料进口比例达到
73.35%，且这个比例还在不断扩大中。
然而，此番“惹事”的汤臣倍健左旋肉

碱片原料来自瑞士龙沙公司。

无独有偶，汤臣倍健旗下的另外

两款产品，标注为美国原装进口的“骨

胶原高钙片”和“葡萄糖胺片”同样没

有蓝帽标志，却对外宣称是保健品。

记者在咨询上述两款产品时，汤臣

倍健官网工作人员明确表示，“(这两款
产品)都是保健品”，且信誓旦旦称“骨
胶原高钙片与葡萄糖胺片搭配食用可

以增加骨密度，对于老年人的关节疼

痛、骨质疏松具有改善调节作用。”

然而，在汤臣倍健官网上，“骨胶

原高钙片”及“葡萄糖胺片”的外包装

上未标注进口保健食品标识及批准文

号。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网站

上，记者输入汤臣倍健两款产品的相

关信息查询，发现在进口保健食品一

栏，并没有这两项产品的信息记录。可

见，这两款产品只是作为普通食品进

口到中国。

据悉，汤臣倍健另一款美国原装

进口产品棕-3鱼油软胶囊，同样作为普
通食品进口到中国，亦被宣称是“进口

保健品”。在遭到消费者质疑后，汤臣

倍健营养咨询热线工作人员回应称，

“国外没有保健食品的概念，而是膳食

营养剂。”同时，这位工作人员还向记

者表示，汤臣倍健在新西兰生产的该

类产品是以普通食品进口的，但他表

示，正因为以这种方式进口，并且消费

者都认为其是保健食品，“所以不需要

获得批文”。

但是事实上，按照中国卫生部

1996年所颁布的《保健食品管理办法》
的规定，如果按照正常渠道进入中国

市场的进口保健食品，应在其包装上

标注“国食健字”批号。这也意味着，如

果没有保健食品批号 (即业内俗称的
“蓝帽子”)，那么汤臣倍健这两款产品
就不能以保健品身份进行销售。

同左旋肉碱片一样，根据汤臣倍健

官网上的介绍，汤臣倍健“葡萄糖胺片，

美国原装进口，每片含氨基葡萄糖硫酸

钾盐300mg、硫酸软骨素45mg、生姜提
取物50mg。硫酸软骨素有助于促进葡
萄糖胺渗入关节的过程，为软骨输送重

要的营养素，帮助清除关节内的废物；

生姜提取物有破血行气、通经止痛的功

效，有助于减轻关节疼痛感”。

因此就有消费者质疑，汤臣倍健

如此宣传，消费者很难把它当做普通

食品。据记者了解，在国家食品药品监

管局发布的《保健食品功能范围调整方

案(征求意见稿)》中，将保健食品现有的
27项功能合并、减少为18项。每一款保
健食品在申报的过程中，都有严格的要

求，要经过各项实验、检验后才能认定

其功能，比如可以提高免疫力等。

将普通食品伪装成保健食品来销

售，在中国保健协会副秘书长周邦勇

看来，普通食品却宣称有保健功效，这

种现象扰乱了保健品的市场秩序。

律师专业人士认为，在普通产品

的包装上特别强调该产品可能具备的

功效，同时在广告宣传中突出产品的

功能性，显然，这种宣传方式意欲使消

费者把本是作为普通食品的产品与具

有保健功能的产品相混淆，这种做法

涉嫌虚假宣传，误导消费者。

是产品标识模糊？还是虚假、夸大

宣传的行为？在北京市经济法学会会

长王雨本教授看来，这还是企业缺乏

社会责任感的具体表现。他认为，企业

尤其是知名企业，不应片面追求经济

效益，同时也应重视社会效应，担当起

应有的社会责任，事实上，公司法也要

求企业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

降低成本大打“擦边球”

除了混淆概念，汤臣倍健还存在

打“擦边球”的问题。

有知情者反映，其购买的汤臣倍

健多种维生素片就存在先按保健食品

生产，再申请“蓝帽子”的打“擦边球”

的问题。

在被媒体质疑为何宣称是保健产

品却没有“蓝帽子”时，汤臣倍健工作

人员表示，其产品大多都具有保健食

品的功能，正在陆续申请保健食品的

批文。但由于审批时间较长，暂时没有

获得批文的产品，则在以膳食营养补

充剂的形式作为普通食品进行生产和

销售，“但都有相应的备案”。

“国外没有保健食品的概念，而是

膳食营养剂之类，这点没错，但到了国

内就应归到保健食品。”一位保健品企

业负责人表示，汤臣倍健方面的说法

有失妥当。

在上述负责人看来，有些企业迟

迟不注册“健字号”，是出于经济原因

考虑。据其介绍，通常情况下，注册“食

字号”需要3000—5000元，而且时间很
快，1—2个月就可以。而注册“健字号”
则需要2—3年的时间，根据不同的功
效，投入在100万—150万元。
“这仅是1个文号，所以大家都愿

意注册‘食字号’，直接赚钱。”该负责

人表示，而卖家通常会自己添加一些

保健内容，进行违规宣传，但是这功效

宣传不是企业出面做的，工商局要追

责的话也追不到企业。“这样的情况非

常多，很多保健食品企业可能都在钻

这样的空子。”

这一说法得到了国际食品包装协

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董金狮的证实。

董金狮表示，保健食品的安全性要求比

普通食品更高，所以经过实验室功能鉴

定的时间较长，导致申请保健食品认证

所需时间较长，所需费用也高，据其了

解，光实验费用就在30万元左右。
董金狮认为，国家不允许未获得

批文的企业进行产品的生产和销售，

进口保健食品也要通过审批，“有些没

有得到批准的企业打擦边球，进行虚

假宣传，所以获得了高额利润”。

而汤臣倍健部分有“蓝帽子”的产

品，又被指违规宣传“能预防疾病或改

善症状”，如宣称有“杀菌抗菌、消炎、

抗病毒”的功效。而根据国家有关规

定，对于标示为保健食品的产品，不得

宣传其具有药品的功能、作用或辅助

治疗功能等，否则就违反了《中华人民

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61条“非药品广
告不得有涉及药品的宣传”。

汤臣倍健被曝冒充保健品

汤臣倍健陷入虚假宣传漩涡，这并

非孤例。本是普通食品，却在市场上打

着保健品的名义销售的企业大有人在。

市场上，保健品、保健食品、保健用品等

称谓让人很糊涂，再加上滋补品、营养

品等当真让人眼花缭乱。很多普通消费

者却对此并不了解，加上法律法规滞

后、标准规范不完善，人们看到的就是

很多没有保健食品批号的普通食品在

宣传时却卖力鼓吹功效。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以及

对健康长寿的追求，保健食品产业已成

为我国国民经济中不可忽视的朝阳产

业。据不完全统计，截至 2011年底，卫

生部和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共批准产

品近万个，在产产品 4000 多个，保健

食品生产企业 2000多家，年产值 2600

多亿元，年产值上亿元的企业 70 多

家，占总产值的 38%。但与产业快速发

展并存的，是保健食品安全形势严峻，

市场亟待规范。保健品市场的混乱程

度，从每年中消协的投诉分析中，便可

见一斑。在保健类产品的投诉性质中，

除质量问题外，涉及广告和虚假品质

的比例相对较高，2011 年的数据显

示，投诉问题同样主要集中在质量、广

告和虚假品质，4487件保健用品的投

诉中，涉及质量的 2416件，广告的 532

件，虚假品质为 421件;6138件保健食

品投诉中，投诉质量问题的有 2611件，

其次是 812件投诉广告、535 件属于虚

假品质，显著高于投诉普通商品和服务

的平均水平。

一些保健食品生产经营企业为牟

取暴利，利用报刊、电视等媒体的广告

大肆夸大产品功效，误导消费者。产品

说明书和标签不按批准内容印制，擅自

增加保健功能，扩大适用人群，变更食

用方法和食用量。甚至故意混淆与药品

的界限，误导消费者。差不多每个月全

国各药监部门都会公布一批违法违规

宣传的保健品黑名单。有消费者感慨，

对于保健品虚假宣传的情况早就已经

“见怪不怪”。

造成这种乱象的原因除了个别企

业急功近利外，该类产品的相关法律法

规滞后、标准规范不完善也是一个重要

原因。目前，中国食品标准中没有保健

食品类别，导致产品企业标准管理不明

确。而对已批准的 31家直销(无店铺销

售)企业，经营许可在商务部，市场监管

是工商和公安部门，药监部门插不上

手，致使直销企业的保健食品成为监管

盲区。同时，由于保健食品监管职能历

经多次调整，导致在很多地区对保健食

品的审批、监管职能至今尚未交接完

成，监管体系尚未建立健全，监管能力

亟待加强，对非法添加、假冒伪劣、虚假

夸大宣传等违法违规行为打击不力，导

致企业违法违规的成本低。

此外，还应在保健食品领域建立有

效的退出机制，让企业及其产品在市场

规则下浮沉。乱世用重典，就国内保健

食品市场目前的状况，缺少了行政 (或

法律)手段的有效调控，易使市场陷入

恶性循环之中。

保健食品市场亟须“保健”

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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